本校教職員工113學年度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公告，請於113年9月13日前申請

一、有關113學年度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，子女就讀國中小者，免附繳費收據；高中職以上須檢附繳費收據，繳費收據倘為「影本」請簽名切結與正本相符。

二、如以信用卡繳費或ATM轉帳者，除列印線上收據外，請再檢附學校寄發之繳費通知單及學生註冊章俾利核對明細。
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113學年度第1學期(下稱本學期)子女教育補助費之注意事項如下：
(一)、子女就讀「國立大學」，無變動，依規定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13,600元。(家庭年所得90萬元以下才符合學費減免資格，學費減免與子女教育補助僅能擇一支領)。
(二)、子女就讀「私立大專校院學士班(含五專後2年)」，教育部自112學年第2學期起補助17,500元(一年補助35,000元)；依據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附表九「子女教育補助表」，就讀私立大學補助35,800元(每學期)，且各類減免與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僅能擇一支領，爰如選擇領取子女教育補助(優於新政策補助)之同仁，請即日起務必盡速聯繫子女就讀學校辦理「放棄」定額減免學雜費事宜，並請學校開立未含教育部補助款(17,500元)之註冊單，再持未含補助款之註冊單繳納及申請子女教育補助(35,800元)，以免需再繳回教育部補助款之繁瑣程序。
(三)、子女就讀「高中」，因應全面落實高中職免學費，爰不得再申請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，請詳細查看繳費單是否已自動免繳學費。(原子女教育補助費公立高中補助3,800元 ，私立高中補助13,500元 ，都低於新政策的免學費方案，故選擇新政策方案為優。)
(四)、子女就讀「高職」， 因應全面落實高中職免學費 ，故不得再申請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。(原子女教育補助費公立高職補助3,200元 ，私立高職補助18,900元 。) 
(五)、子女就讀「國中小」，無變動，依規定仍得申請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500元。

四、 據此，各項政府補助學費方案，僅能擇一申請，子女學雜費如已獲政府減免或補助，則不得再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，爰請同仁自行比較補助方案金額，再行決定是否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，並請留意勿重複申請補助。為及時核發補助費用，請於113年9月13日前送人事室辦理。


